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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高空坠物致人损害的
法律责任分析

首个国际社区治理指标体系在虹桥古北发布
古北市民中心实现 4大功能和 9个空间提升

记者 李伟丽综合报道

国际社区是国际城市构成的基础单元，
也是最能体现特大型城市基层建设国际化水
平的缩影。 位于虹桥街道的古北国际社区是
全国首个涉外高档住宅区。1996 年，国际社区
中第一个居民区委员会———荣华居委会成
立。 20 多年来，虹桥街道不断探索实践，总结
了国际社区工作法———“融”工作法。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市委市政府提
出上海建成卓越全球城市的目标， 长宁区委
区政府提出长宁建设国际精品城区的目标。
为此，虹桥街道主动对接，积极落实，不断适
应居民区分类治理的需要。 日前，在虹桥古北
国际社区治理研讨会暨古北市民中心功能提
升发布会上， 虹桥街道携手华东理工大学国
际社工学院发布首个国际社区治理指标体
系！ 与此同时，向市民开放了 5 周年的古北市
民中心，如今有了升级版的“2.0 版本”，市民
中心功能提升方案包括聚焦 2 大领域 （公共
服务和社区治理），提升事务受理、生活服务、
文化交流、社区共治 4 大功能，拓展 9 个公共
空间。

古北样本为“后来者”提供参考

古北新区内有 1.2 万户来自 5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约 3.1万居民，是上海国际化程度
最高的社区之一。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虹桥
街道梳理形成了古北国际社区治理需求清
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等三张清单，为上海
迈向卓越全球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国际社区治
理提供样本参考。

根据《古北国际社区治理指标体系》，街
区中外籍人士占比超过 10%或境外常住人口
超过 1000人可称作国际街区，街区内的二维

码标识、路标、触摸屏、社区通知等均应使用
中英双语发布，社区绿化率需超过 30%，并配
备外国人服务窗口、 国际化的超市和购物中
心以及双语的政策咨询与法律咨询服务。

以古北国际社区中外籍人士占比最高的
荣华居民区为例，社区中 1.2 万户共约 3.1 万
名居民来自全球 50 余个国家和地区，境外居
民、上海本地居民和“新上海人”构成了居民
区特殊的“三元结构”，开放型设计的中高档
商品房街区更对城市空间更新、 社区基层治
理提出了新挑战。 因此，指标不仅将环境国际
化、服务便利化、文体活动丰富与否作为重要
标准， 对居民区引导境外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也提出了期望， 外籍人士全年参与社区活动

的次数、对居委会的了解程度、参加志愿活动
的次数乃至是否担任居民区小组长、 参与市
民议事会的次数都纳入了指标体系。 与此同
时， 街道、 居委会是否建立涉外纠纷处理平
台、有无提供足够透明的政策咨询、社区微信
群和公众号是否维护良好、 社区工作者的外
语能力也都在指标体系中。 此外， 记者注意
到，除了街区环境、公共服务、文化活动方面
的标准，指标体系中还囊括了“多少外籍居民
拥有中文姓名”“本地居民认识外籍居民人
数”等颇具“温度”的指标。

古北市民中心全新升级补齐短板

研讨会上， 除专门为古北国际社区制定

的社区治理指标体系外，成立于 2013 年的古
北市民中心也聚焦公共服务和社区治理，完
成了 4大功能和 9个空间的提升。

升级再造后的古北市民中心在聚焦公共
服务领域方面将提升 6 大公共空间： 事务受
理板块之虹桥海外人才荟空间； 生活服务板
块之美好生活服务站空间； 文化交流板块是
主导“融之情”文化品牌，提升三个融情空
间：融情展厅、融情客厅、融情书苑；多语种导
览导示系统的空间。 古北市民中心在聚焦社
区治理领域方面将提升 3 大公共空间： 虹桥
街道社会组织指导中心、 彩虹之桥志愿服务
中心、市民议事厅。

彩虹之桥志愿服务中心是最早一批进入
市民中心的机构。 为加强资源使用的合理性
和有效性，今年，虹桥街道把志愿服务中心和
社会组织指导中心进行整合， 将两大中心与
古北市民中心合署办公和运行， 最大限度整
合三个中心的资源，搭建集居民需求收集、服
务项目发布、社区资源整合、群众团队培育、
社会组织孵化为一体枢纽平台。

市民议事厅是 4 年前作为全国首个在国
际社区中设立党组织的荣华居民区党总支针
对居民价值观念多维化、文化习俗多元化、服
务需求多样化、人口流动常态化的特点，建立
的市民议事平台。 市民议事厅在本土议事员
和境外特邀议事员通力合作下， 发挥不同国
籍议事员在联系多元居民群体方面的特有优
势，通过“小区议事员—区块议事员—核心议
事员”由下自上鼓励社区居民开展民主协商，
积极为社区治理献言献策， 逐步探索出一套
以“自主提事、按需议事、约请参事、民主评
事、跟踪监事”为特色的议事厅运作规则。

文 华栋（虹桥司法所）

【具体案例】：某日，家住 D 小区的任先
生在买菜回家时，被某幢住宅楼掉下的塑料
花盆砸中头部， 由于物体下落的加速度较
大，任先生的头部顿时血流不止，立即被送
往医院进行治疗。 事后，任先生欲追究侵权
人责任， 但由于无法确定花盆从哪户落下，
故其将全楼居民告上了法庭。

【法理分析】：近年来，“高空坠物”导致
的意外伤害事故频发，大到外层窗户、广告
牌，小到酸奶瓶、果核，都曾成为致死、致伤
的“高空杀手”。那么被高空坠物砸伤，究竟
谁应该担责？ 在高空坠物的事件发生后，受
害人可以向所有的可能加害人追究责任。
“高空坠物”的举证责任则不完全是一般原
则下的“谁主张，谁举证”，而是要求可能加
害人举证证明自己与事件发生没有过错。如
果不能举证，即使可能不是加害人也要承担
一定的补偿责任，因此就会发生“一人被砸
伤，整栋楼居民被集体起诉”的情况。 从立
法目的的角度而言，法律倾向于保护被侵权
人而加重可能加害人的举证责任是符合公
平原则的。 因为对于被侵权人来说，可能造
成其损害的人实在太多，要受害人一一举证
确实过于困难。 换言之，只要可能加害人证
明自己在事件中没有过错就可以免责，这既
保护了被侵权人的权益，也阻吓了高空抛物
的违法行为， 促使大家遵守公共生活规则，
是公平原则的体现。 “高空坠物”的举证原
则虽然体现了我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的倾
向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高层住户能够增强
责任意识，以减少上述不幸意外的发生。 法
律固然可以在事后救济当事人，但是除了经

济赔偿外的伤痛还是得自己承担。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第八十五条：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
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
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
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
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第
八十七条?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
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
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
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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